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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 公告 2013年 第 31号 2013-05-24实施) 

 
 

  一、总则 

  （一）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防治环

境污染，保障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促进钢铁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

行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技术政策。 

  （二）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供各有关单位在环境保护相关工

作中参照采用。本技术政策提出了钢铁工业污染防治可采取的技术路线

和技术方法，包括清洁生产、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处

置及综合利用、噪声污染防治、二次污染防治、新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内

容。 

  （三）本技术政策所称的钢铁工业是指包括原料场、烧结（球团）、

炼铁、炼钢、轧钢和铁合金等工序的钢铁产品生产过程，不包括采选矿

和焦化生产工序。 

  （四）钢铁工业应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产能，推进结构调整，优化

产业布局。鼓励钢铁工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以及

消纳社会废弃资源的能力，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 

  （五）钢铁企业采用的生产工艺、装备应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不支持建设独立的炼铁厂、炼钢厂和热轧厂，不鼓励建设独立的烧结厂

和配套建设燃煤自备电厂（符合国家电力产业政策的机组除外）。 

  （六）钢铁工业应推行以清洁生产为核心，以低碳节能为重点，以

高效污染防治技术为支撑的综合防治技术路线。注重源头削减，过程控

制，对余热余能、废水与固体废物实施资源利用，采用具有多种污染物

净化效果的排放控制技术。 

  二、清洁生产 

  （七）鼓励烧结选用低硫、低氯和低杂质含量的配料，炼铁应采用

精料技术，转炉炼钢应实行全量铁水预处理技术。 

  （八）鼓励充分利用钢铁生产过程中的余热余能，最大限度回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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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炉、转炉和铁合金电炉的煤气，以及烧结烟气、高炉煤气、转炉煤

气、电炉烟气的余热。 

  （九）烧结生产鼓励采用低温烧结、小球烧结、厚料层烧结、热风

烧结等技术，减少设备漏风率。 

  （十）高炉炼铁生产鼓励采用提高球团配比、富氧喷煤等技术。 

  （十一）转炉炼钢生产鼓励采用铁水一包到底、“负能炼钢”等技

术；鼓励电炉炼钢多用废钢，不鼓励热兑铁水冶炼碳钢，不鼓励废塑料、

废轮胎作为电炉炼钢的碳源，不应在没有烟气急冷和高效除尘设施的情

况下进行废钢预热。 

  （十二）热轧生产鼓励采用铸坯热送热装、一火成材、直接轧制、

在线退火、氧化铁皮控制、汽化冷却和烟气余热回收等技术。冷轧生产

鼓励采用无铬钝化技术。 

  （十三）鼓励采用节水工艺及大型设备，实现源头用水减量化；鼓

励收集雨水及利用城市中水替代新水；应采用分质供水、循环使用、串

级使用等技术，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三、大气污染防治 

  （十四）原料场、烧结（球团）、炼铁、炼钢、石灰（白云石）焙

烧、铁合金、炭素等工序各产尘源，均应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鼓励以

干法净化技术替代湿法净化技术，优先采用高效袋式除尘器。 

  （十五）烧结烟气应全面实施脱硫。治理技术的选择应遵循经济有

效、安全可靠、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因地制宜、不产生二次污染的总

原则。脱硫工艺应是干法、半干法和湿法等多技术方案的比选优化，特

别是对于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钢铁企业，宜兼顾氮氧化物、二噁

英等多组分污染物的脱除。鼓励采用烟气循环技术、余热综合回收利用

等技术集成。 

  （十六）鼓励高炉煤气干法除尘。高炉炼铁车间应采取有效的一、

二次烟气净化措施，高炉出铁场（出铁口）烟气优先采用顶吸加侧吸方

式捕集，摆动流嘴烟气和铁水罐烟气优先采用顶吸罩捕集。 

  （十七）鼓励转炉煤气干法除尘。转炉、电炉炼钢车间应采取有效

的一、二次烟气净化措施，电炉烟气宜采用“炉内排烟＋大密闭罩＋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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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罩”方式捕集，并应优先采用覆膜滤料袋式除尘器净化。鼓励对炼钢

车间采取屋顶三次除尘技术。 

  （十八）鼓励轧钢工业炉窑采用低硫燃料、蓄热式燃烧和低氮燃烧

技术。冷轧酸洗及酸再生培烧废气优先采用湿法喷淋净化技术，硝酸酸

洗废气优先采用湿法喷淋与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相结合的二级净化技

术，有机废气优先采用高温焚烧或催化焚烧净化技术。 

  四、水污染防治 

  （十九）长流程钢铁企业原料场、烧结（球团）、炼铁以及转炉炼

钢工序，各类生产性废水优先在本生产单元内循环使用，排出废水（烟

气脱硫废水除外）送原料场、高炉冲渣等串级使用。 

  （二十）热轧废水处理后应循环和串级使用。冷轧废水应分质预处

理后再综合处理。含铬废水优先采用碳钢酸洗废酸或亚硫酸氢钠还原处

理，低浓度含油废水优先采用生化法处理。 

  （二十一）铁合金煤气洗涤废水和含铬、钒废水应单独处理，可采

用硫酸亚铁、亚硫酸钠、焦亚硫酸钠等还原处理后循环使用。 

  （二十二）鼓励对循环水系统的排污水及其他外排废水，统筹建设

全系统综合废水处理站，有效处理并回用。 

  五、固体废物处置及综合利用 

  （二十三）鼓励各类固体废物优先选用高附加值利用方式或返回原

系统利用。 

  （二十四）鼓励烧结（球团）、炼铁、炼钢工序收集的含铁尘泥造

球后返回烧结（球团）工序，锌及碱金属含量较高时应先脱除处理后再

利用；含油较高的含铁尘泥、氧化铁皮应脱油处理后再利用。 

  （二十五）高炉渣应全部综合利用，水渣优先生产矿渣微粉，干渣

优先生产矿渣棉、保温材料等。 

  （二十六）钢渣应采用滚筒法、热闷法、浅盘热泼法、水淬法等工

艺处理，处理后的钢渣宜用于生产钢渣微粉（水泥）或替代石灰（石灰

石）熔剂用于烧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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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连铸、热轧氧化铁皮、含铁尘泥、废酸再生回收的金属

氧化物，宜优先作为原料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二十八）轧钢废酸、废电镀液和废油优先处理后回用，活性炭类

废吸附剂宜优先用于高炉喷煤或其他方式安全利用。 

  （二十九）使用废旧钢材时，应采取必要的监测措施，防止放射性

物质熔入钢铁产品。 

  六、噪声污染防治 

  （三十）应通过合理的生产布局减少对厂界外噪声敏感目标的影响。

鼓励采用低噪声设备，并对设备采取隔振、减振、隔声、消声等措施。 

  （三十一）噪声较大的各类风机、空压机、放散阀等应安装消音器，

必要时应采取隔声措施。噪声较大的各种原辅燃料的破碎、筛分、混合

及冶金渣和废钢的加工处理，应采取隔声措施，振动较大的破碎、筛分

等生产设备的基础应采取防振减振措施。 

  七、二次污染防治 

  （三十二）生产及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油、废酸、废碱、废电镀

液、含铬（镍）污泥以及含铅、铬、锌等重金属的废渣（尘泥）等，应

妥善贮存、回收利用或安全处置。 

  （三十三）脱硫副产物应合理处置和安全利用，严格预防和控制二

次污染的产生。 

  八、鼓励开发应用的新技术 

  （三十四）鼓励研发和应用烧结烟气循环技术、二噁英和重金属联

合减排技术。 

  （三十五）鼓励研发和应用电炉烟气二噁英联合减排技术。 

  （三十六）鼓励研发和应用烧结烟气脱硝技术和工业炉窑低氮燃烧

技术。 

  （三十七）鼓励研发和应用减排挥发性有机物的水基涂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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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鼓励研发和应用基于废水回用的深度处理技术。 

  （三十九）鼓励研发和应用基于冶金渣显热回收利用的工艺技术。 

  （四十）鼓励研发和应用烧结脱硫副产物的安全利用技术，高锌含

铁尘泥脱锌技术及不锈钢钢渣、特种钢钢渣和酸洗污泥的资源化安全利

用技术。 

  九、运行与监测 

  （四十一）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安装化学需氧量、颗粒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重点重金属等主要污染物在线监测和传输装置，并与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污染监控系统联网。 

  （四十二）企业应加强厂区环境综合整治，厂区绿化植物品种设计

应因地制宜，最大限度满足抑尘、吸收有毒有害气体及隔声吸声地要求，

原辅燃料场绿化隔离带应合理密植或复层绿化。 

  （四十三）企业应加强对原料场及各生产工序无组织排放的控制。 

 


